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

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实

现利润情况进行了解，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

分考虑公司现阶段的资产经营、盈利水平、资金需求、未来发展等因素，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同意公司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将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而作出的，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

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南非相关规定、采矿业特点和公司实际情况而

作出的。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

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于 2018 年度实施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对内控制度、流程进行了

重新梳理和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各项内控制度的建

立基本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对公司生产经营的规范运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控制作用，对公司的规范运

作和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

内部控制实际情况。 

五、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对本次《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且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存放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专项报告的议案。 

六、关于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较为全面的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与河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7 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信息披露》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与河钢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的关联存贷款事项进行了仔细了解，我们认为： 

1、财务公司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

合法的经营资质,其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双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是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商定的,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2、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在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编制, 

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未完成当年业绩承诺值 22985 万元，实际完成 18622 万元，完成

率为 81.02%。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当期应补偿金额逐年累计

计算的规定，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三年累计实际完成值为 75035 万元，大

于三年累计业绩承诺值 71652 万元，三年累计超额完成 3383 万元，符合相关规

定。 

九、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河北宣化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制）出具的专项报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现象。 

 

 

 

     

商有光  王占明  徐永前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